广安市政府采购领域倾斜照顾本地企业、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行为专项整治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通过专项整治，集中查处政府采购领域倾斜照顾本地企业、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行为，引导政府采购主体依法开展政府采购活动，进一步规范我市政府采购市场秩序，为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提供保障。
二、整治范围和重点
（一）整治范围
2022年1月1日以来启动实施的政府采购项目。
（二）整治重点
1. 倾斜照顾本地企业、不当市场干预行为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
2. 以注册地、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财务指标、产品或服务品牌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
三、工作步骤和时间安排
专项整治从2023年12月6日开始到2023年12月15日结束，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自查阶段（12月6日——12月8日）
市本级采购单位按照整治范围和重点逐一开展自查，填写《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问题表》（见附件），将自查表电子档和签章扫描件于12月8日前发送到邮箱2479965504@qq.com（联系电话0826—2342519），逾期未发送的视为无问题。
各县（市、区）财政局、广安经开区财金局按照整治范围和重点，结合新收到或正在处理的投诉举报案件梳理汇总本级情况，将汇总审核后的《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问题表》电子档和签章扫描件于12月8日前发送到邮箱2479965504@qq.com。
（二）现场核查阶段（12月8日——12月13日）
市县两级财政部门根据自查情况结合新收到或正在处理的投诉举报案件，筛选重要问题线索联合开展现场核查。
（三）处理总结阶段（12月13日——12月15日）
根据自查和现场核查情况，市县两级财政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处罚（按照法定程序需要较长时间处理的问题依法持续办理），涉及其他问题的依法移送有关部门处理。
县级财政部门应及时形成工作总结报告和典型案例，将电子档和签章扫描件于12月14日前发送到邮箱2479965504@qq.com，典型案例零报送的需另行准备经验交流材料。市财政局收集汇总形成总结报告和典型案例报送财政厅。
四、工作要求
（一）注重整治实效。各采购单位要充分认识专项整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严格按照时间节点开展自查并完善内部管理制度。
（二）压实工作责任。各县级财政部门要加强与公安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的沟通协调，统筹做好本次专项整治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附件：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问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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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政府采购领域专项整治问题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序号
	采购单位
	代理机构
	项目名称
	项目编号
	采购公告发布日期
	采购方式
	预算金额（万元）
	结果公告发布日期（若有）
	中标（成交）供应商（若有）
	中标（成交）金额（万元）（若有）
	问题种类（1.倾斜照顾本地企业、不当市场干预行为等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问题；2.以注册地、所有制形式、组织形式、股权结构、投资者国别、经营年限、经营规模、财务指标、产品或服务品牌及其他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歧视待遇）
	问题具体描述
	处理处罚情况（若有）
	备注

	
	
	
	
	
	
	
	
	
	
	
	
	
	
	



